昌吉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

工作自治区交办问题整改情况公示表
	反馈问题
	未严格落实浆粕及粘胶纤维行业违法排污行为专项

整治工作

	整改目标
	完成浆粕化纤行业废水提标改造、配套再生水综合利用水库建设、氧化塘治理及生态修复整治工作专项整治工作，收集整理相关整改材料。

	整改措施
	1、实现浆粕化纤行业废水稳定达标排放；

2、开展氧化塘治理及生态修复；

3、实现达标废水综合利用。

	整改完成情况
	1、澳洋、祥云、舜达三家企业相继实施了废水二级、一级提标改造项目并通过昌吉州环保局组织的环保验收，废水排口出水水质均达到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中一级标准。经查阅在线数据，三家企业均已实现废水达标排放。

2、澳洋科技、祥云化纤按照自治区环科院等相关机构编制的《氧化塘治理及生态修复方案》以及昌吉州环保局对澳洋、祥云氧化塘治理项目开工复函的要求，澳洋科技已完成6500亩13万棵树木的种植、祥云化纤完成1600亩8万棵树木的种植。

3、按照《玛纳斯县浆粕粘胶行业再生水综合利用工作方案》，建设了450万立方皇公地水库、900万立方梧桐沟水库和450万立方润祥田水库并投入运行。


